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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冻结情况进展及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 

《》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2 日，披露了股东吉林

市国有资本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发集团”)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的

公告，相关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权冻结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22-04）；2022 年 9 月 20 日，公司披露了《股东股权冻结情况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22-74）；2022 年 11月 9日，公司披露了《股东关于减持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达到 1%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80）。今日，公司收到股东《吉发集团所持吉林

化纤股权冻结进展情况说明》，涉及上述股权冻结进展情况及新增杭州中院轮候冻结吉发

集团股权的情况，具体事项如下: 

一、抚顺中院涉及吉林化纤股权冻结进展情况 

（一）股权冻结情况 

2022 年 1 月，吉发集团持有的吉林化纤 85,917,456 股股权被司法冻结、85,917,455

股股权被司法再冻结，上述冻结是依据抚顺中院做出的执行裁定，冻结期限截至 2025 年

1 月 18 日。冻结原因主要是吉发集团为所出资企业，即吉林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投公司”）、吉林市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集团”）

在抚顺银行股份东洲支行（以下简称“抚顺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因两笔贷款

产生金融纠纷，抚顺银行起诉至抚顺中院，并对吉发集团所持吉林化纤股权采取了司法冻

结及司法再冻结。 

（二）前期执行和解情况 

2022 年 9 月，吉发集团收到抚顺中院执行裁定书(案号：2022 辽 04 执 126 号、2022

公司股东吉林市国有资本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辽 04 执 127 号)，经吉发集团与抚顺银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由吉发

集团处置吉林化纤股票，所得价款用于偿付金融纠纷欠款。 

2022 年 11 月 7 日，吉发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减持所持吉林化纤

49,177,366 股股权，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 

（三）冻结进展情况 

1.城建集团案件冻结情况 

吉发集团股权交易所得资金偿付了城建集团在抚顺银行的全部借款本金、利息及相应

费用，为此，抚顺中院司法裁定解除城建集团案件涉及的司法查封，并对城建集团案件进

行结案处理。目前，该案件已执行完毕。 

2.国投公司案件冻结情况 

吉发集团股权交易所得资金因未能结清国投公司在抚顺银行全部借款本息，抚顺中院

裁定补充冻结吉发集团资金账户资金至 1.66 亿元，同时，该案件涉及的吉发集团所持吉

林化纤 36,740,090 股股权司法冻结、85,917,455 股股权司法再冻结状态并未改变。 

二、杭州中院涉及吉林化纤股权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冻结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售

股及限售类

型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月） 

冻结 

申请人 

原

因 

吉发集团 是 50,000,000 40.76% 2.03% 否 2022-10-10 36 

浙江省

杭州市

中级人 

民法院 

轮

候

冻

结 

合计 50,000,000 40.76% 2.03%      

（一）经了解，城建集团与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租赁”）开

展了金融租赁业务，吉发集团为城建集团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因城建集团未能按期偿付

租金，华融租赁向杭州中院提起诉讼，杭州中院对吉发集团持有的吉林化纤 5000 万股股

权采取了司法轮候冻结。 

（二）和解情况 

目前，城建集团与华融租赁已达成和解意向，并签署了《和解协议》。吉发集团、城

建集团将进一步协商华融租赁尽快解除对吉发集团所持吉林化纤股权的冻结状态。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1.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18,067,074 12.94% 0 0 0 

吉林化纤福润德纺织有限公司 63,556,800 2.58% 0 0 0 

吉林市国有资本发展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122,657,545 4.99% 122,657,545 100% 4.99% 

合计 504,281,419 20.51% 122,657,545 24.32% 4.99% 

 

2.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轮候冻结的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轮候冻结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18,067,074 12.94% 0 0 

吉林化纤福润德纺织有限公司 63,556,800 2.58% 0 0 

吉林市国有资本发展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122,657,545 4.99% 172,657,545 140.76% 

合计 504,281,419 20.51% 172,657,545 34.24%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股东股权的执行裁定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公司仍为国有控股，公

司将会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积极协助相关股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吉发集团出具的《吉发集团所持吉林化纤股权冻结进展情况说明》 

2.抚顺中院执行裁定书 

3.抚顺中院结案通知书 

4.杭州中院执行裁定书 

5.杭州中院财产保全通知书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